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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科技大学 2015年度专业技术岗位评聘工作

有关问题说明

1. 关于专家委员会组成及业绩材料审定指导小组

教师系列专业技术岗位推荐专家委员会包括高分子、化工、机电、化学、材料、

环境安全、自动化、信息、经管、数理、马列、法学、外国语、艺术、新闻传播、

体育、学生思政等 17个，办公地点分别设在高分子学院、化工学院、机电学院、化

学院、材料学院、环境安全学院、自动化学院、信息学院、经管学院、数理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法学院、外语学院、艺术学院、传播学院、体教部、学生处。各

专家委员组建以后要邀请联系校领导参加本学科组的有关活动。

学校成立相应业绩材料审定小组，对学院不能确认的材料进行认定，学校业绩

材料审定指导小组联系方式：

○科研项目、科技成果、到账经费：科技处联系人：李再峰，电话 84023757

科技公司联系人：李再峰，电话 84023757

○论文论著：图书馆情报中心联系人：徐 仲，电话 88959375

李 明，电话 89956987

○教学任务、立项和成果：教务处联系人：刘保成，电话 88957775

研究生处联系人：孟照国，电话 88958388

○申报资格：人事处联系人：陈 超、刘福胜，电话：88956896

2. 关于报名
评审报名和审核环节具体要求如下：

各学科（学科群）所在学院接受本学科（学科群）申报教师系列专业技术岗位

人员报名和资格材料、业绩材料审核；高密校区负责本校区人员报名和资格材料、

业绩材料审核；学生处负责专职政治辅导员报名和资格材料、业绩材料审核。

人事处负责申报实验、图书资料、档案、编辑出版、卫生等系列专业技术岗位

人员资格材料、业绩材料审核。

3. 申报范围

教师系列专业技术岗位：聘任到教师岗位人员按所属学科报名；专职辅导员可

以申报教师系列；在管理岗位上兼职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人员具备教师任职要求，可

以到相关学科申报教师系列专业技术岗位，但近年来至少应独立讲授过一门 32学时

以上（即每周二学时）的系统课程，且教学任务须达到本学科专业一线教师的一半

以上，教学任务在学科组内公示无异议。

实验系列：聘任到实验岗位的人员。

教学秘书：可申报教师、档案系列专业技术岗位。

图书资料、档案管理、医药卫生、编辑出版等系列按照聘任岗位或政策要求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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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

申报教师专业技术岗位，仍然要求岗前培训证和教师资格证双证齐全。

4. 关于评审费、检索费收费

申报评审高级专业技术岗位为 360元／人，论文、论著检索费：50元／篇。

申报评审中级专业技术岗位为 160元／人。

5. 关于审核材料

各学院要指定专人负责，逐一核对申报资格材料、业绩材料，确保申报材料真

实、准确。所有材料均需提供原件（校内文件、证书等材料的原件由学院核实的可

不提供或暂缓提供），正在公示的材料、正在出版印刷的论文论著均不能填写。各

类业绩可以参照近三个聘期的业绩分配结果进行填写、审核。

所有业绩材料时间范围是任现职以来至 2015年 12月 31日。
任现职时间是指现职务聘任时间。我校 2010年度副教授、讲师、实验师等职称

通过人员的聘任时间是 2011年 4月。

论文论著确定真实性的基本方法是论文能在相关数据库（CNKI、VIP、万方）

或官方网站被检索到；论著的 ISBN号及 CIP著录信息能在官方（新闻出版总署）网

站上查到并与原件登载的相符。

项目成果类，既要看原件，还要和职能部门的数据相对照（可参照近三个聘期

业绩分配数据）。

对不能确认的业绩材料由学院提请学校业绩材料审定指导小组认定。

审核的材料上交之后，在学校评审委员会会议之前每发现一份有问题（或不准

确）的材料，则扣除相应的材料审核费。学校评审委员会会议开始后发现问题的，

取消参评人员的参评资格，空出指标不予递补，同时落实签字责任追究制度，由于

人为因素造成工作的被动和损失，学校将追究当事人和负责人的责任。

核拨给学院材料审核费，审评中级材料 60元/份，审评高级材料 100元/份。

6. 填报材料要求

填写要求：所有信息及材料对照原件逐字填写。

综合奖励，不再限定填写项目内容级别，但是仅限填 3项。

关于学历、学位证书收取问题：第一学历（即第一次参加工作时的学历）为博

士研究生毕业的，可提供最高学历、学位证书；其他人员均须提供中学（含中专、

不含高中）以后的所有学历、学位证书。

教学论文栏目不允许填写科研论文，难以确定的以教务处、研究生处认定结果

为准，教学论文填写不限级别，但申报教授岗位者只填写本人为第一作者的论文。

科研论文、论著最多填 8篇代表性作品，申报教授岗位者只填写本人为第一作

者或本人为通讯作者（第一作者是本人指导的研究生）的论文（论著），申报高级

专业技术岗位者 C级论文不允许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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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系列一览表中第三项“科研工作情况”中“到校纵向经费”仅限于项目主

持人（含子课题）申报专业技术岗位填写，其他参与项目的人员不必填写；“到校

横向经费”按业绩分配时个人分配的计分数额填写。

7. 教研、科研计分

业绩认定时间范围：所有提交的各类业绩、教学任务（工作量）均必须是任现

职以来至 2015年 12月 31日，以近五年的为主。

教研、科研计分按照学校人事分配改革办法中的计分办法执行。

《评审一览表中》“三、科研工作情况”之“2.任现职以来承担的科研项目情
况”一栏，项目不分状态均计分，但评审现任职务时已使用过的项目本次评审不得

再次使用。。

申报中级专业技术岗位，不计分。

8. 关于学术检索

今年继续实行学术检索制度，申报高级专业技术岗位人员提交的论文、论著均

需进行学术检索。

1）中文、外文论文均做重合率检测；论著只查真伪，不做重合率检测。
2）申报人提交参评的每篇论文须符合以下检测要求：论文重合率（即总文字复

制比）不超过 30%，且单篇最大文字复制比不超过 20%。论文检测结果中与申报者
本人的会议论文或学位论文或申报者本人指导研究生的学位论文重合的部分，不计

算重合率。

3）校内评审高级专业技术岗位时，最多填 8篇（件）论文（论著），所填论文
（论著）都需进行学术检索。

4）对外文论文和新近发表尚未收录入库的中文论文，应通过论文电子版（pdf

或 word格式）进行检索，电子版板式、格式必须和公开发表的期刊版全文板式、格
式完全一致。由学校汇总后统一提交检索。

5）检索结果的使用：今年检索重合率（即总文字复制比）大于或等于 30%或单
篇最大文字复制比大于或等于 20%者，校内评审不允许使用且不可替换。参加省评

时，可从提交检索的论文（论著）中选择符合条件的论文（论著）不超过 3篇（件）。

6）2014年参加职称评聘，最终没有通过人员的论文检索报告，今年继续有效，
但必须提供经学校指定检索机构检索出具的检索报告，无检索报告或新提交的论文

必须进行检索。

9. 审核、公示工作要求

各单位对本单位申报人员所有材料、一览表电子版及时在网站进行公示，并随

时更新审核的结果，同时将一览表纸质版和材料原件在网站进行公示。

10. 关于同级转系列

现工作岗位类别与现有职称类别不一致者，可以申请同级转系列评聘，但须在

现聘专业技术岗位上工作一年以上，且年度考核合格。转系列评聘不占相应系列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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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晋升名额。

从 2009年开始不再允许转系列晋升评审，只能转系列评审取得同级任职资格后，

再申报高一级专业技术岗位，同级转系列前资格任职时间和同级转系列后的岗位任

职时间可以合并计算为任职年限，期间取得的教学、科研业绩也可以一并作为申报

晋升高一级专业技术岗位的评审材料。

同级转系列申报的条件与自然申报专业技术岗位要求一样。

11. 继续强调的事项：

1）对教学事故一票否决，自 2012 年开始对教学效果提出要求，未评价者及评

价达不到优良者不允许申报；评价成绩要在学科组推荐之前提供，否则取消资格但

不退费；教学效果评价结果个人不允许填写，由学科组根据上报教务处、研究生处

备案结果填写。

2）自 2012 年开始要求申报教授、副教授至少应该独立为本专科生讲授过一门

课程。

3）教学工作量只填写课堂教学工作量，指导学生论文和各类实习可以填写该事

项，但不许填写工作量数值。

4）申报人提交的业绩（论文、论著、专利、项目及获奖等），我校为第一署名

单位（省级及以上科技奖励不限，任现职以来至来我校两年内的业绩署名单位不作

要求）的业绩方可填写。在职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论文（论著）的第一署名单位可

以是学位授予单位。

5）班主任工作及考核：由学生处、研究生处负责审核。

6）提供的业绩材料必须与学科专业和研究方向一致。

7）学科组评议，重在评议、审阅材料，各联系校领导到场后方能召开评议会。

13. 工作纪律
材料审核人的责任：公平公正地审核每个人的每一份材料。

专家组的责任：认真负责地、公平公正地评阅每个人的每一份材料。

纪律要求：谁签字、谁负责。

2015年 11月 30日


